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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蜀道（四川）创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所参加贵公司关于两起涉诉案件选聘专项法律服务中介机构项目的竞争性谈判活动，现承诺：
一、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合法经营、依法执业，遵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严格保守招标人及实际采购人的商业信息和秘密；
二、服务团队熟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具有长期从事工程合同纠纷相关法律事务经验；
三、成立以来本所及执业律师不存在弄虚作假、恶意串通、营私舞弊等严重不诚信行为或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或违反中介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等情形或因中介服务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等机构通报；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所递交的申请文件及证明材料均如实填写，并真实可靠，若招标人及实际采购人在招投标过程中发现我方所提供的材料不真实，则我方的报价无效；若中选，将取消我方的中选资格，我方不会有异议。
五、我方承诺完全响应招标文件中的所有要求。
六、一旦我方中选，我方将按招标文件要求签订合同。若有异议，则视为我方放弃中选。
七、我方保证参与本次招标、在中选后为招标人及实际采购人提供服务不侵犯第三方权利，若因我方的行为或提供的服务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等权利而使招标人及实际采购人遭至索赔的，我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投标人：                          （盖单位章）
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